[bookmark: _GoBack]住房公积金失信黑名单告知书
        （呼公积金告〔2025〕×××××号）
当事人信息：
姓名：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房公积金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违法违规行为认定：
  经我中心调查核实，你（单位）在办理住房公积金（缴存/提取/贷款）业务中存在以下行为：
□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住房公积金（如伪造购房合同、发票、不动产权证书、个人信用报告等）
□利用虚假身份信息骗取住房公积金（如虚假身份信息、虚假婚姻信息、虚假婚姻证明信息等）
□逾期未履行还款义务且经催告仍不履行还款（贷款逾期）
□未按规定办理缴存登记或为非本单位职工设立账户
□其他行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处理依据：
根据《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失信黑名单管理办法》第××条等相关规定，拟对你（单位）作出以下处理决定：

处理决定：
□1.纳入住房公积金失信黑名单，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生效，管理期限为 5 年；
□2.限制期内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、贷款等业务资格；
□3.涉及资金违规的，需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回套取资金，逾期将联合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；
□4.其他措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如通报工作单位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）
陈述与申辩权利：
    如对上述处理有异议，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我中心提出陈述、申辩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权利。
联系方式：
联系地址：呼伦贝尔市×××区/旗××××路××号（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×××业务部）
联系人：×××  联系电话：×××-×××××××
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三份，当事人、住房公积金中心主管科室、经办业务部各留存一份。

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
2025年××月×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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